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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征兵政策规定调整变化情况

（一）征集对象的调整变化

一是进一步加大征集地方大学生应征入伍的力度。围绕征集高学历高素质兵员，在继续征集高校应届毕业生入伍的基础上，今年由不鼓励在校大学生入伍，调整为鼓励在校大学生应征入伍，并将2012年高职（专科）毕业班的学生和2011年刚考入大学的一年级新生，作为在校大学生征集的重点。
二是调整了女兵征集对象范围。随着女兵征集数量的增加，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关于做好女兵征集工作的通知》（国征［2011］10号）明确：女兵征集对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征集高中应届毕业生和2011年新入高校就读的学生入伍。普通高中教育五年制的大专应届毕业生及正在大专阶段学习的在校生，2011年高中应届毕业生毕业后入读成人教育、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或自考类院校的学生，符合条件的可以征集。
（二）体检标准和政审办法的调整变化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关于调整征兵部分体检标准和高校在校生政审办法的通知》（国征［2011］9号）明确，对部分征兵体检项目标准和高校在校生政治审查办法进行了调整完善。

一是体重。调整男性青年体重上下限标准，上限由不超过标准体重的20%调整为25%；下限由不低于标准体重的10%调整为15%。
二是文身瘢痕。着短装身体裸露部位文身瘢痕直径由不超过2厘米且不影响军容的，调整为面部、颈部文身瘢痕直径不超过2厘米、着短装身体其它裸露部位直径不超过3厘米，且不影响军容的为合格。
三是耳眼。由男青年每耳扎耳眼1个不影响军容的，调整为男青年扎耳眼无明显疤痕、无可视性穿孔，不影响军容的，为合格。
四是身高。女兵身高由162厘米以上，调整为160厘米以上。
为方便在校大学生应征入伍，在征兵政审时，除政治条件兵以外，以应征青年本人现实表现为主，由其就读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公安部门负责，学校分管部门具体承办，原则上不再对其入学前和就读返乡期间的现实表现进行调查。
（三）士兵服现役期间的待遇调整变化情况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印发《从大学毕业生士兵中选拔军官暂行办法》（政联［2011］10号）和总政治部印发《大学生士兵相关政策调整宣传教育提纲》（政宣［2011］27号）明确了四个方面的政策：
①提干政策。增加了从大学生士兵中提干的名额，提干的具体条件下是：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二本以上的毕业生士兵；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三本毕业生、在服役期间担任班长或副班长、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被旅（团）级以上单位评为军事训练标兵的士兵；入伍1年半以上（服役期间取得上述学历和学位的应当入伍2年以上），年龄不超过26周岁（研究生毕业的不超过29周岁）的均可列为提干对象。
②考学政策。在校生士兵报考军校，执行普通士兵考学的有关政策，年龄放宽1岁。大专毕业生士兵报考军校，安排参加全军统一组织的本科层次的招生考试（专升本），录入军队院校培训，学制两年。
③保送入学政策。大学毕业生士兵参加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选拔，年龄放宽1岁，同等条件下优先列为优秀士兵保送入学推荐对象。
④选取士官政策。一是优先选取。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士兵可优先选取士官；符合提干条件未能提干的大学生士兵，根据个人意愿，首次选取士官实行“直通车”的办法直接选取；符合选取条件但编制岗位受限的，由上一级机关调整到编制岗位空缺的单位选取，必要时也可由大军区调整交流；大学生士官本人自愿长期服役且胜任本职、符合岗位编制要求的，原则上可以服役满中级士官的最高服役年限（16年）。二是培养使用。符合士官选取、提干基本条件的大学生士兵，按照规定程序审核后，由旅（团）级单位确定为培养对象，优先安排参加专业技术培训，优先安排担任班长骨干；经本人申请、组织推荐，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士兵可以免试进入士官学校学习1年，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三是规范待遇。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士兵，首次选取为士官的，在地方高校学习时间视同服役时间，参照从地方直招士官有关规定授予士官军衔、确定工资起点标准。
（四）士兵退役后的优待安置政策调整变化情况
国务院、中央军委《2011年征兵命令》（国发［2011］29号）和《2011年冬季士兵退出现役工作的通知》（国发［2011］30号）明确，国务院、中央军委已决定对退役士兵安置政策作出调整改革，建立以扶持就业为主，发放退役金后自主就业、政府安排工作等多种方式结合、城乡一体的制度体系，拟于2011年11月起施行。目前，正在按法定程序，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并制定相关行政法规。2011年12月1日，批准入伍的士兵退役时拟执行改革后的退役士兵安置新政策，之前入伍且新政策出台时正在服现役的士兵退役时，根据本人自愿，可选择执行新政策，也可执行老政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情况：
①原执行的城镇义务兵服满10年的士官和服现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奖励，因战因公致残，被评为二等、三等伤残等级的士兵退役后，由地方政府安排工作的政策，将改为对义务兵和服役不满12年的士官退出现役，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分别发给一定的退役金，实行自主就业。对服役满12年的士官，平时荣立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士兵，属于烈士子女和因战致残，被评定为5级至8级残级等级的退役士兵，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排工作，如果本人自愿也可以自主就业。
②士兵退出现役可以免费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报考公务员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报考普通高等学校以及接受成人教育的，享受加分以及其它优惠政策。
③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优先招收录用退役军人，军人服役年限计算为工龄，退役后与所在单位工作年限累计计算。
地方出台入伍、退伍优待政策

一、服役期间的优待政策

（一）义务兵家属优待金、立功受奖奖励金标准

1、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发入标准为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原则确定，我市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将有较大幅度提升。
2、义务兵在服役期间获得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奖励10000元；获得军队军区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奖励8000元；立一等功的奖励5000元，立二等功的奖励3000元，立三等功的奖励2000元，评为优秀士兵的奖励300元。一年内获两种以上奖励的，按最高一项标准奖励。

（二）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现役军人享受多种优待
1、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残疾军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优先购票乘坐境内运行的火车、轮船、长途公共汽车以及民航班机。
2、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残疾军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浏览公园博物馆、名胜古迹享受优待。
3、义务兵从部队发出的平信，免费邮递。

二、退出现役后的优待政策

（一）退役士兵免费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42号精神，2010年及以后退出现役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退出现役1年内可以选择免费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教育培训期限一般为2年，最短不少于3个月。政府补助教育期间所需学杂费、住宿费、技能鉴定费、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二）义务兵和初级士官入伍前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含合同制人员）退出现役后，允许复工复职，并享受不低于本单位同岗位（工种）、同工龄职工的各项待遇。入伍前的承包地（山、林）等，应当保留；服现役期间，除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承包合同的约定缴纳有关税费外，免除其他负担。

（三）义务兵和初级士官退出现役后，报考国家公务、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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